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三峡移民安置后稳定工作的通知

闽政办〔2006〕104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各大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对三峡移民稳定工作的重要批示

精神，根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关于进一步做好三峡库区外迁

移民安置后稳定工作的通知》（国三峡委发办字〔2006〕10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对三峡移民工作的领导。做好三峡移民安

置后的稳定和发展工作，事关移民群众安居乐业，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前，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把

三峡移民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维护稳定和帮助移民致富上来，

明确领导和相应的管理部门负责做好移民安置后的稳定工

作。要保持移民工作机构的相对稳定，把三峡外迁移民的管

理与其他水库移民的管理统一起来，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并

及时督促检查。要把三峡移民工作与实施“十一五”规划、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工作紧密结合，通过发展生产、完善

基础设施，解决移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三峡移

民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融合。



二、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根据省委、省政

府建设“平安福建”的部署，要把创建“平安福建”的各项

措施落实到移民安置乡镇、村和安置点，坚持定期排查和经

常排查，面上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从移民反映强烈的问

题抓起，从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环节抓起，及时掌握动向，对

引发矛盾纠纷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日常工作中。要进一步做好移民来

信来访工作，畅通渠道，因势利导。政策之内的问题要尽快

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做好宣传解释。对可能发生的移

民集访和群体性事件，要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和各种应对措施。

同时要不断加强移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做到思想政治工作

和执行政策、解决问题及加强法治相结合，教育移民遵纪守

法，勤劳致富。

三、妥善解决安置遗留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

持移民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严肃性，做到承诺有度，承

诺有信，妥善解决好三峡移民安置中的遗留问题。要重点对

三峡移民反映比较多的土地耕作条件差、房屋质量缺陷、就

业门路少、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进行梳理归类，认真分析，

提出对策，尽快解决。要认真解决好移民特困户救助和困难

户的社会保障，做到应保尽保，让他们更多地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

四、突出抓好三峡移民就业增收工作。当前要结合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突出解决好移民生产发展和就业增收问题，

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和克服移民安置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要继续落实好帮扶制度，深化挂钩帮扶措施，凡已建

立部门挂钩帮扶移民户制度的要进一步完善、巩固和提高，

尚未建立的在今年内必须建立，依靠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促

进三峡移民稳定与发展。要制定培训计划，着力抓好移民实

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实行定单和定向培训。要突出抓好

后期扶持工作，2004 年和 2005 年度三峡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已经下达，各地要加强对后期扶持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当前

应以扶持移民家庭或联户发展生产为主，有条件的可以引导

移民发展规模性生产项目。

五、妥善处理移民回流和返迁问题。要建立健全外迁移

民回流返迁库区的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外迁移民返迁库区，

在移民没有新的从业技能和稳定可靠的经济收入，以及新的

固定住所的情况下，各安置地不得随意注销移民户口、收回

土地承包权或办理房产买卖、户籍迁出等手续。要加强对三

峡移民安置后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思路，

开创三峡移民稳定与发展的新局面。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6 年 5 月 6 日


